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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富有挑戰的一年穩步向前
全球在2023年持續面臨動盪，金融市場則面對著高利率，但香港的資產及
財富管理業務展現了一貫的韌力，於2023年底的管理資產總值按年增長
2.1%至311,930億元；淨資金流入急升342%至3,890億元，主要來自私人
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巨大貢獻。

獲國際投資者信賴的平台
本港的投資者資金來源十分多元化。近年來，非中國內地及香港的投資者
的資產一直佔管理資產總值的54-56%。

資產配置全球化
香港的資產管理人在全球資產配置方面擁有豐富經驗。於2023年，在香港
管理的資產當中，60%投資於中國內地及香港以外的市場，比例甚高。

內地相關機構擴大版圖
內地相關機構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增長4%至26,760億元，連續
兩年表現優於行業平均水平。這些機構的淨資金流入增加16%至1,530億
元，從業員人數按年上升2%。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基金錄得強勁資金流入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證監會認可基金於2023年在淨資金流入方面強勁復甦，
按年增長93%至870億元。此趨勢在2024年首季得以延續，淨資金流入達
到330億元，其管理資產總值於2023年亦上升了5%，截至2024年首季末進
一步上升3%。

獲註冊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增加逾一倍
隨著資產管理公司繼續善用香港的公司型基金結構及相關政府資助，獲註
冊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數目急增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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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930 億元 (A)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

230,600 億元 (B)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90,220 億元 (C)

私人銀行及私人
財富管理業務

51,880 億元 (D)

信託持有資產

1 不包括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房地產基金）及歸屬於非持牌法團╱註冊機構的信託持有資產。
2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不包括房地產基金及並非由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管理的信託持有的資產（即歸屬於非持牌法團╱註
冊機構的信託持有資產）。64%的資產源自非香港的投資者。

上述項目指有關業務的管理資產。項目C及項目D下匯報的某些資產是由持牌法團或註冊機構管理，因此
亦在項目B下予以匯報。所以，項目A並非項目B、C及D加總後的數額。詳情請參閱第20頁的附錄III。

摘要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
證監會認可基金的
淨資金流入

　 93%

獲註冊的開放式
基金型公司

　 118%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
證監會認可基金的

規模

　 5%

證監會認可ESG
基金的規模

　 20%

源自非中國內地及
香港的投資者的 

資產

54%2

持牌法團－第9類 
受規管活動

　 3%

資產及財富管理
業務的淨資金流入 1

3,890億元

內地相關持牌法團
及註冊機構的
淨資金流入

1,53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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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A部

資產及財富 
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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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

1. 截至2023年12月31日，香港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按年上升2%至311,930億元 
（39,930億美元）。

2.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在2023年錄得3,890億元（500億美元）的淨資金流入。

圖1：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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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源自非香港投資者的資產達193,570億元，佔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1的
64%。該等資產於過去五年一直佔管理資產總值的64-65%。

4.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源自非中國內地及香港的投資者的資產達164,520億元，佔資產及財富管理
業務1的54%。

5. 2023年，進行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的從業員人數為53,883人。進行資產管理及相關輔助職能的從
業員的比例由43%上升至44%，而這些從業員的人數增加2%至23,483人。

6. 有關投資者根據地及按職能劃分的從業員概況的分項數據，請參閱附錄IV。

1 不包括房地產基金及歸屬於非持牌法團╱註冊機構的信託持有資產。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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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2

7. 截至2023年12月31日，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的管理資產按年增加3%至230,600億元，且於
2023年錄得480億元3的淨資金流入。管理資產的增幅大致上是由客戶投資組合內的資產增值加上
淨資金流入所推動。

8.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由持牌法團、註冊機構及保險公司經營，主要包括從香港向海外機構提供
的基金顧問服務。

9. 有關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的分項數據，請參閱附錄IV。

圖2：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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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在香港管理的資產佔資產管理業務所管理資產4的55%，當中有45%投資於
股票。

11. 2023年，在香港獲發牌進行資產管理（第9類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數目由2,069家增加3%至
2,127家。

2 有關“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的定義，請參閱第28頁。
3 不包括房地產基金。
4 不包括基金顧問業務的管理資產及房地產基金。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的管理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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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5

12.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包括由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向私人銀行客戶提供的資產管理服務。截
至2023年12月31日，這項業務的資產總值較上一年增加1%至90,220億元6。2023年的淨資金流入
為3,410億元。管理資產總值增加主要是由於淨資金流入所致，但客戶投資組合內的資產價值下降
抵銷了部分增幅。

13. 有59家註冊機構及44家持牌法團表示，它們在調查期內從事私人銀行或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14. 有關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分項數據，請參閱附錄IV。

圖3：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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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從業員總數為10,401人，當中有3,422人是
私人財富管理相關從業員7。

5 有關“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定義，請參閱第28頁。
6 該數額指由隸屬較大型銀行集團的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的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香港客戶經理，所建立、管理、服務
或負責的客戶帳戶內的資產總值。

7 2023年，註冊機構匯報的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從業員總數為9,214人，當中有3,168人是私人財富管理相關從業者。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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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持有資產

16.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在香港的信託持有資產8達51,880億元，較上一年上升4%，當中88%（即
45,730億元）由持牌法團或註冊機構所管理。

17. 有關信託持有資產的分項數據，請參閱附錄IV。

圖4：信託持有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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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統計數據

18.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在香港註冊成立的證監會認可基金數目上升至914隻，資產淨值按年上升
5%至13,510億元（1,730億美元）9。截至2024年首季末，資產淨值進一步上升3%至13,900億元
（1,780億美元）。2023年及2024年首季期間錄得的淨資金流入分別為870億元（111億美元）及330億
元（42億美元）。

19. 截至2023年12月31日，證監會認可ESG基金的數目按年增加24%至219隻，其管理資產總值上升
20%至13,250億元（1,700億美元）。

20.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獲註冊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數目按年增加118%至244家10。

8 信託持有資產指受託人就其香港信託相關業務持有的資產（不論資產所處的地域），當中包括在香港管理的離岸信託。
9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證監會認可基金有914隻，當中113隻屬於強制性公積金可投資亦可向香港公眾發售的核准匯集投資基金（零
售核准匯集投資基金），而這些基金的資產淨值為4,140億元（530億美元）。

10 包括218家私人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信託持有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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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B部

內地相關機構的
資產及財富管理
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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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相關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

21. 內地相關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按年增長4%至26,760億元，並錄
得1,530億元的淨資金流入，較2022年上升16%。這些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的管理資產呈增長趨
勢，自2019年起的增幅為50%。

圖5：內地相關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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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香港從事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內地相關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有149家，其從業員人數按年增加
2%。

23. 自2019年起，從事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內地相關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的數目增加了33%，其從
業員人數亦於同期增加38%。

圖6：從事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內地相關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數目和其從業員人數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820

3,233
3,401

3,825 3,904
112

131 134

157
149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從業員人數 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數目

從事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內地相關持牌法團 
及註冊機構的從業員人數

從事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內地相關持牌法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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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內地相關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的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按年增長6%至21,820億元。 有關分項數
據，請參閱附錄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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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部

香港作為
卓越的人民幣
離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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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為卓越的人民幣離岸中心

香港作為卓越的人民幣離岸中心，一直提供廣泛的人民幣金融產品及流動性充裕的人民幣生態系統。

香港擁有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存款資金池，在所有離岸人民幣存款中佔逾半數1，而有關部分於2024
年5月的總數為人民幣11,340億元2。香港亦一直是首要的離岸人民幣結算樞紐，處理全球約80%的人民
幣支付。充足的流動性為香港離岸人民幣債券（亦稱點心債券）的發展提供所需支持。2023年，在香港發
行的離岸人民幣債務證券按年增加18.2%至人民幣7,858億元3。

圖7：人民幣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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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金管局

1 中國人民銀行《2024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
2 金管局《2024年5月份貨幣統計數字》。
3 金管局《貨幣與金融穩定情況半年度報告（二零二四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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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人民幣雙櫃台股票買賣

港幣－人民幣雙櫃台模式於2023年6月引入香港股市。有關機制使投資者得以將其人民幣投資於香港本
地股市，並為上市公司另闢蹊徑，助其吸納在香港的離岸人民幣資金。

截至2024年5月22日，共有24家香港上市公司的股票以雙櫃台證券的形式買賣。自推出以來，人民幣櫃
台的平均每日成交額超過1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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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香港的人民幣融資活動

資料來源：金管局

未償還的人民幣貸款

未償還的人民幣債券

未償還的中國人民銀行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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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優化和擴展內地與香港市場互聯互通機制

香港的離岸人民幣業務受到內地與香港多項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所支持。內地與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
通機制在2024年踏入十周年，這項具突破性的機制不單取得了巨大成果，還持續穩步擴張。

與此同時，內地及香港有關當局一直就如何優化和擴展市場互聯互通機制，與業界持份者進行商討，藉
以擴大香港的人民幣產品和資產配置工具的類別，及推動人民幣的離岸和跨境流通。

跨境理財通計劃的優化措施於2024年2月實施，包括擴大產品和參與者範圍，提高個人投資者額度，完
善投資者准入條件，及提升銷售宣傳安排。這些優化措施迅即於3月帶動跨境理財通的業務活動增長，
其強勁勢頭亦一直延續至今。相較於優化措施推出前的2024年2月底，3月的內地投資者人數增加了
86%至50,300人，他們就基金作出的南向投資亦增加了331%至3,200萬美元4。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於2024年4月19日公布五項資本市場對港合作措施，當中包括：

1. 放寬滬深港通下交易所買賣基金（ETF）合資格產品範圍（ETF通）；

2. 將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房地產基金）納入滬深港通；

3. 支持人民幣計價股票納入港股通；

4. 優化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及

5. 支持內地行業龍頭企業赴香港上市。

擴展滬深港通及優化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的措施，將可提升市場互聯互通機制至另一層次，進而深
化內地與香港金融市場的聯繫。

4 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跨境理財通每月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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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

隨著內地與香港協議優化兩地之間的基金互認安排，中國證監會於2024年6月14日就落實內地與香港基
金互認安排的優化措施而建議的規則修訂，發表諮詢文件。這些優化措施包括將基金互認安排下的香港

基金在內地的銷售限制由基金資產總值的50%放
寬至80%，及允許基金互認安排下的香港基金將
投資管理職能轉授予同一集團內的海外資產管理
公司。基於互惠原則，證監會亦將相應地放寬對
基金互認安排下的內地基金的相關限制。

截至2024年3月31日，在基金互認安排下，有44
隻參與基金互認安排的內地基金得到證監會認
可，另有38隻參與基金互認安排的香港基金獲得

中國證監會批准。截至2024年3月31日，在基金互認安排下，香港基金當中源自內地投資者的管理資產
為人民幣249.7億元，而內地基金當中源自香港投資者的管理資產則為人民幣7.49億元。

截至2024年3月31日，基金互認安排下的香港及內地基金的累計淨認購額合共為人民幣266億元。截至
2024年3月31日止12個月期間，基金互認安排下的香港基金及內地基金分別錄得高達人民幣109億元的
淨認購額，以及人民幣9,250萬元的溫和淨贖回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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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基金互認安排下的香港基金 圖10：基金互認安排下的內地基金

（2022年至2024年的數據截至3月31日；2021年的數據截至 
3月26日；2020年的數據截至3月27日）

（2022年至2024年的數據截至3月31日；2021年的數據截至 
3月26日；2020年的數據截至3月27日）

在基金互認安排下獲批的香港基金數目 在基金互認安排下獲認可的內地基金數目

在基金互認安排下的基金中，源自內地投資者的管理資產 在基金互認安排下的基金中，源自香港投資者的管理資產

在基金互認安排下，
香港基金當中源自內
地投資者的管理資產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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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每年進行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以收集有關香港資產及財
富管理業的資料和數據。這些資料和數據有助證監會制訂政策及進行工作規劃。

2. 一如往年，是次調查集中在以下各類香港機構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

(a) 獲證監會發牌從事資產管理和基金顧問業務的法團（統稱“持牌法團”）；

(b) 從事資產管理、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銀行（統稱“註冊機構”），其資產管理活動須
受持牌法團所適用的同一套監管制度（即《證券及期貨條例》）規管；

(c) 根據《保險業條例》註冊但並非獲證監會發牌的保險公司。這些公司提供構成《保險業條例》附
表1第2部所界定的長期業務類別的服務，並從財富管理產品賺取總營運收入；及

(d) 提供信託服務的機構（受託人）。

3. 是次調查從機構（即持牌法團、註冊機構、保險公司和受託人）及客戶（即持牌法團和註冊機構從香
港管理的資產或客戶關係所產生的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客戶）兩者的角度，分析資產及
財富管理業的概況。

4. 一如往年，本會向持牌法團發出調查問卷，並在金管局、保險業監管局及香港信託人公會的協助
下，將問卷分別發給註冊機構、保險公司和受託人，查詢它們截至2023年12月31日的資產及財富
管理活動。

5.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本報告內的所有金額均以港元計。

6. 有1,192家（2022年：1,162家）機構表示，它們曾在調查期內從事資產管理、基金顧問、私人銀行
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或信託服務，當中包括1,080家（2022年：1,049家）持牌法團、48家（2022年：
47家）註冊機構、38家（2022年：38家）保險公司及26名（2022年：28名）受託人。請參閱附錄II以了
解有關回應者的詳細資料。

調查範圍及方法
附錄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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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法團

1. 參與是次調查的1,080家持牌法團曾從事(i)資產管理業務、(ii)基金顧問業務及(iii)私人銀行及私人財
富管理業務，其業務活動的分項數據如下：

只從事資產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708
只從事基金顧問業務的回應者 84
只從事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15
同時從事資產管理業務及基金顧問業務的回應者 229
同時從事資產管理業務和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17
同時從事基金顧問業務和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5
同時從事上述三種業務的回應者 22 

1,080 

註冊機構

2. 至於48家曾從事資產管理業務和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註冊機構，其業務活動的分項數
據如下：

只從事資產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4
只從事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35
同時從事資產管理業務和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9 

48 

保險公司

3. 是次調查共有38家非獲證監會發牌的保險公司作出回應，其服務涵蓋財富管理、人壽及年金以及
退休計劃產品等長期業務。

受託人

4. 26名在香港提供信託服務的受託人回應了是次調查。

回應者的詳細資料
附錄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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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分項數據

下表說明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組成部分，分別以業務類別和資產相關實體的性質劃分。

附錄III

     資產及 資產管理 私人銀行及
 持牌 註冊 保險  財富 及基金 私人財富 信託
（十億元） 法團 機構 公司 受託人 管理業務 顧問業務 管理業務 持有資產

私人銀行及私人 966 6,552 – – 7,518 – 7,518 –
財富管理業務
（不包括以下
的項目1）

提供予私人 259 1,245 – – 1,504 1,504 1,504 –
銀行及私人財富
管理客戶的資產
管理業務（項目1）

提供予其他客戶 17,749 214 1,208 – 19,171 19,171 – –
的資產管理業務

基金顧問業務 2,220 – – – 2,220 2,220 – –

證監會認可 165 –  – – 165 165 – –
房地產基金

信託持有資產

─ 由持牌法團╱ – – – – – – – 4,573
  註冊機構管理

─ 歸屬於非持牌 – – – 615 615 – – 615
  法團╱註冊機構

總計 21,359 8,011 1,208 615 31,193 23,060 9,022 5,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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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分項數據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投資者根據地及從業員概況的分項數據如下：

按投資者根據地劃分的管理資產1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香港 36% 36% 35% 36% 36%
非香港 64% 64% 65% 64% 64%
中國內地 10% 10% 9% 9% 10%
亞太區其他地方（包括澳洲及新西蘭） 14% 13% 13% 14% 13%
北美洲 22% 22% 23% 23% 24%
歐洲（包括英國） 10% 11% 10% 11% 10%
其他 8% 8% 10% 7% 7%     

從業員概況
從業員人數（從業員百分比）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按職能劃分的從業員總數 45,132 48,006 54,003 54,322 53,883
銷售及市場推廣 26,884(60%) 28,776(60%) 33,431(62%) 31,215(57%) 30,400(56%)
資產管理及相關輔助職能 18,248(40%) 19,230(40%) 20,572(38%) 23,107(43%) 23,483(44%)
資產管理 3,416(8%) 3,588(8%) 3,999(8%) 4,334(8%) 4,591(8%)
基金行政 3,178(7%) 3,230(7%) 3,267(6%) 3,611(7%) 3,689(7%)
風險管理╱法律及合規 2,333(5%) 2,591(5%) 2,846(5%) 2,990(6%) 2,978(5%)
研究╱分析 2,006(4%) 2,101(4%) 2,358(4%) 2,788(5%) 2,703(5%)
買賣╱交易 1,391(3%) 1,578(3%) 1,690(3%) 1,913(3%) 1,923(4%)
企業策劃及商業管理 1,347(3%) 1,444(3%) 1,547(3%) 1,951(4%) 1,914(4%)
輔助單位 4,577(10%) 4,698(10%) 4,865(9%) 5,520(10%) 5,685(11%)     

附錄IV
詳細調查數據

1 不包括房地產基金及歸屬於非持牌法團╱註冊機構的信託持有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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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的分項數據

持牌法團、註冊機構及保險公司經營的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的管理資產達230,600億元，其分項數
據如下：

說明 2022 2023 按年變動(%)
十億元（管理
資產百分比）

十億元（管理
資產百分比）

按市場參與者劃分的管理資產總值 22,388 23,060 3%
持牌法團－資產管理 17,594(78%) 18,008(78%) 2%
持牌法團－基金顧問 2,211(10%) 2,220(10%) 0%
持牌法團－房地產基金 191(1%) 165(1%) -14%
註冊機構－資產管理 1,311(6%) 1,459(6%) 11%
保險公司－資產管理 1,081(5%) 1,208(5%) 12%

管理資產總值2 22,197 22,895 3%
按客戶類別劃分
專業投資者 15,973(72%) 16,071(70%) 1%
法團╱金融機構╱基金 10,303(47%) 10,534(46%) 2%
政府╱主權財富基金╱中央銀行 2,762(12%) 2,764(12%) 0%
個人 674(3%) 688(3%) 2%
家族辦公室及私人信託 499(2%) 479(2%) -4%
慈善機構 151(1%) 149(1%) -1%
機構及法團－其他 1,584(7%) 1,457(6%) -8%
非專業投資者（包括散戶投資者） 6,224(28%) 6,824(30%) 10%

按產品類別劃分
公募基金 7,984(36%) 7,856(34%) -2%
管理帳戶 6,373(29%) 6,873(30%) 8%
私募基金3 4,495(20%) 4,346(19%) -3%
退休基金（包括強積金計劃及職業退休計劃） 1,558(7%) 1,702(8%) 9%
其他 1,787(8%) 2,118(9%) 19%   

2 不包括房地產基金
3 部分在香港的私募股本公司並非持牌法團或註冊機構。根據AVCJ Research，香港的私募股本基金所管理的資金總額（不包括房
地產基金）於2023年達2,210億美元（2022年：2,120億美元），位列亞洲第二，排名僅次於中國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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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相關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的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的分項數據

內地相關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經營的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的管理資產達21,820億元，其分項數據如
下：

說明 2022 2023 按年變動(%)
十億元（管理
資產百分比）

十億元（管理
資產百分比）

管理資產總值 2,059 2,182 6%
按客戶類別劃分
專業投資者 1,947(95%) 1,949(89%) 0%
法團╱金融機構╱基金 1,765(86%) 1,775(81%) 1%
政府╱主權財富基金╱中央銀行 85(4%) 110(5%) 29%
個人 52(3%) 29(1%) -44%
家族辦公室及私人信託 12(<1%) 5(<1%) -58%
慈善機構 1(<1%) 1(<1%) 0%
機構及法團－其他 32(1%) 29(1%) -9%
非專業投資者（包括散戶投資者） 112(5%) 233(11%) 108%

按產品類別劃分
公募基金 263(13%) 336(15%) 28%
管理帳戶 1,327(64%) 1,382(63%) 4%
私募基金 326(16%) 301(14%) -8%
退休基金（包括強積金計劃及職業退休計劃） 117(6%) 125(6%) 7%
其他 26(1%) 38(2%)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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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業務的分項數據

資產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達206,750億元4，其分項數據如下：

說明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按管理地區劃分
在香港管理而沒有進一步委託 
的資產管理業務 56% 58% 56% 57% 55%
分判或委託予海外其他辦事處或 
第三者管理的資產管理業務 44% 42% 44% 43% 45%     

說明 2022 2023 按年變動(%)
十億元（管理
資產百分比）

十億元（管理
資產百分比）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4 11,436 11,292 -1%
按投資地域劃分 
投資於亞太區 7,188(63%) 6,604(58%) -8%
香港 2,631(23%) 2,630(23%) 0%
中國內地 2,499(22%) 1,927(17%) -23%
日本 480(4%) 510(4%) 6%
亞太區其他地方（包括澳洲及新西蘭） 1,578(14%) 1,537(14%) -3%

投資於亞太區以外地方 4,248(37%) 4,688(42%) 10%
北美洲 1,872(16%) 2,103(19%) 12%
歐洲（包括英國） 1,622(14%) 1,733(15%) 7%
其他 754(7%) 852(8%) 13%

按資產類別劃分
股票 5,723(50%) 5,036(45%) -12%
債券 3,130(27%) 3,274(29%) 5%
集體投資計劃 1,220(11%) 1,585(14%) 30%
現金及貨幣市場 824(7%) 814(7%) -1%
其他 539(5%) 583(5%) 8%   

4 不包括基金顧問業務及房地產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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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分項數據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達90,220億元，其分項數據如下：

說明 2022 2023 按年變動(%)
十億元（管理
資產百分比）

十億元（管理
資產百分比）

管理資產總值 8,965 9,022 1%
按市場參與者劃分
註冊機構－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不包括資產管理） 6,662(74%) 6,552(72%) -2%
註冊機構－資產管理 1,137(13%) 1,245(14%) 9%
持牌法團－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不包括資產管理） 932(10%) 966(11%) 4%
持牌法團－資產管理 234(3%) 259(3%) 11%

按投資者根據地劃分
香港 4,204(47%) 4,446(49%) 6%
中國內地 1,460(16%) 1,521(17%) 4%
亞太區其他地方（包括澳洲及新西蘭） 1,631(18%) 1,518(17%) -7%
北美洲 421(5%) 413(5%) -2%
歐洲 422(5%) 404(4%) -4%
其他 827(9%) 720(8%) -13%

按客戶類別劃分
專業投資者 8,578(96%) 8,693(96%) 1%
法團╱金融機構╱基金 4,084(46%) 4,052(45%) -1%
個人 2,567(28%) 2,743(30%) 7%
家族辦公室及私人信託 1,520(17%) 1,452(16%) -4%
慈善機構 31(1%) 66(1%) 113%
機構及法團－其他 376(4%) 380(4%) 1%
非專業投資者（包括散戶投資者） 387(4%) 329(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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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2022 2023 按年變動(%)
十億元（管理
資產百分比）

十億元（管理
資產百分比）

按資產及產品類別劃分
上市股票 3,736(42%) 3,381(37%) -10%
現金及存款 1,554(17%) 1,766(20%) 14%
私募基金5 1,255(14%) 1,338(15%) 7%
債券 624(7%) 714(8%) 14%
公募基金 664(7%) 715(8%) 8%
管理帳戶 321(4%) 356(4%) 11%
其他 811(9%) 752(8%) -7%

按投資地域劃分
香港 3,051(34%) 2,810(31%) -8%
中國內地 712(8%) 624(7%) -12%
日本 154(2%) 164(2%) 6%
亞太區其他地方（包括澳洲及新西蘭） 880(10%) 918(10%) 4%
北美洲 1,961(22%) 2,297(25%) 17%
歐洲（包括英國） 1,369(15%) 1,432(16%) 5%
其他 838(9%) 777(9%) -7%   

5 部分在香港的私募股本公司並非持牌法團或註冊機構。根據AVCJ Research，香港的私募股本基金所管理的資金總額（不包括房
地產基金）於2023年達2,210億美元（2022年：2,120億美元），位列亞洲第二，排名僅次於中國內地。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分項數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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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持有資產的分項數據

信託持有資產達51,880億元，其分項數據如下：

說明 2022 2023 按年變動(%)
十億元（管理
資產百分比）

十億元（管理
資產百分比）

信託持有資產總值 5,006 5,188 4%
按投資地域劃分
香港 1,879(37%) 2,210(43%) 18%
中國內地 597(12%) 616(12%) 3%
日本 30(1%) 120(2%) 300%
亞太區其他地方（包括澳洲及新西蘭） 1,153(23%) 356(7%) -69%
北美洲 549(11%) 945(18%) 72%
歐洲（包括英國） 627(13%) 685(13%) 9%
其他 171(3%) 256(5%) 50%

按客戶類別劃分
公募基金 1,697(34%) 1,637(32%) -4%
退休基金（包括強積金計劃及職業退休計劃） 1,794(36%) 1,993(38%) 11%
其他（包括政府╱主權財富基金╱中央銀行、 
家族辦公室及私人信託、 
慈善機構及其他法團） 1,515(30%) 1,558(3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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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包括香港的資產管理、基金顧問、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證監會認可房

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的信託服務及管理。
– “資產管理”指：

(i) 提供某些服務，而提供有關服務構成《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5所界定的由持牌法團和註
冊機構進行第9類受規管活動（不包括本身亦獲證監會發牌或註冊的客戶的資產）；及

(ii) 因提供構成《保險業條例》（第41章）附表1第2部所界定的長期業務類別的服務而進行的財
務資產管理（不包括分判或轉授予香港其他持牌法團或註冊機構管理的資產），

但不包括基金顧問業務和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管理資產”或“管理的資產”須以相
同方式解釋。

– “基金顧問業務”指純粹就基金或投資組合提供投資顧問服務，及可為服務提供者賺取總營運
收入。提供投資顧問服務構成《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5所界定的第4類及第5類受規管活動。
該類服務一般提供予管理全球或地區投資組合，並需要香港的基金經理或其代表就有關全球
或地區投資組合的香港部分或特定地域部分提供專家意見的海外基金經理。

–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一詞泛指向私人銀行客戶提供銀行或其他財務服務。私人銀
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總資產指由香港的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客戶經理所建
立、管理、服務或負責的客戶帳戶內的資產，以及香港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管理的資產，即
包括i)在管理資產及提供服務構成《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5所界定的受規管活動的情況下，所
管理的資產及提供的服務；及ii)在《證券及期貨條例》所規範的受規管活動範圍以外所管理的
資產及所提供的服務，包括但不限於現金及存款、現貨外匯、貨幣掛鈎存款╱票據╱工具及
實物商品。

• “保險公司”指根據《保險業條例》（第41章）註冊及所提供的服務構成《保險業條例》附表1第2部所界
定的長期業務類別的保險公司，而它們並非由證監會發牌。至於同時獲證監會發牌的保險公司，它
們所呈報的管理資產被歸類為持牌法團的管理資產。

• “持牌法團”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16或117條獲批給牌照以在香港進行受規管活動的法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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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財富管理相關從業員”指由香港金融管理局發出、題為“更新適用於私人財富管理從業員的優
化專業能力架構”（“優化架構”）的通告，以及隨該通告附上日期為2021年7月14日的優化架構文件
第2至5頁所載的“相關從業員”。

• “專業投資者”包括機構專業投資者、法團專業投資者及個人專業投資者。
– “機構專業投資者”屬於《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1第1部第1條“專業投資者”的定義第(a)至(i)段所

指的人士；
– “法團專業投資者”屬於《證券及期貨（專業投資者）規則》（第571D章）（《專業投資者規則》）第

4、6及7條所指的信託法團、法團或合夥；及
– “個人專業投資者”屬於《專業投資者規則》第5條所指的個人。

• “註冊機構”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19條註冊的認可財務機構。認可財務機構指《銀行業條例》
（第155章）第2(1)條所界定的認可機構。

• “房地產基金”指證監會認可的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